
四川省地质学会
川地会〔2020〕13 号

关于转发关于开展 2020年度地质文化村（镇）申报

（第一批）工作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专业委员会：

为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普及普及地球科学知识，助力地质调

查工作转型发展，促进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根据自然资源部中国

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学会有关办法和规定，自 2020 年起中国地质

学会将开展地质文化村（镇）评审授牌工作。

我省是全国知名的旅游文化大省，目前已查明 8个试点（县）文

化资源 116424 个（处），其中新发现新认定 1865 个（处）；查明旅

游资源 12972 个（处），现新认定 3271 个（处）。地质文化旅游资

源相当丰富。为做好我省的申报工作，现将本年度地质文化村（镇）

申报（第一批）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请各会员单位、市州地质学会仔细阅读文件，按照通知要求

申报。

2、各会员单位、市州地质学会拟通过“四川省地质学会”推荐

的，请在“推荐单位”一栏统一写成“四川省地质学会”。

3、按中国地质学会要求，省地质学会将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

行初评。审核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可靠性，提升申报材料的

质量。并出具推荐意见。

4、请各单位于 2020 年 9 月 4日前将相关推荐材料报送至四川省

地质学会，由我会统一推荐至中国地质学会，逾期不再受理。

联系人：唐 薇（QQ：305366863）李双江 朱桃秀

电 话：028-83224539

邮 箱：scdzxb1980@sina.com

附件：《中国地质学会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地质文化村（镇）申

报（第一批）工作的通知》

二○二○年六月四日

四川省地质学会秘书处 2020 年 6月 4日印制



 

 

 

 

中国地质学会文件 
 

 

中国地质学会关于开展 2020 年度 

地质文化村（镇）申报（第一批）工作的通知 

 

各省级地质学会，各省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为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普及地球科学知识，助力地

质调查工作转型发展，促进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根据自

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学会有关办法和规定，

自 2020 年起中国地质学会开展地质文化村（镇）评审授牌工

作。现将本年度地质文化村（镇）申报（第一批）工作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一）拟申报的地质文化村（镇）必须是按照“地质为基、

文化为魂、融合为要、惠民为本”的基本定位，具有区域代

表性的科学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

值的村（镇）。 

地会函字〔2020〕14号 



（二）拟申报的地质文化村（镇）应符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

质调查局与中国地质学会联合编制的《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工

作指南（试行）》（中地调函〔2020〕54 号）要求，和相关地

质遗迹调查、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天然富硒土地划定与标识

及环境空气质量、地表水环境质量、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调查等

规范、标准、规定要求。 

（三）现阶段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按照“因地制宜、突出

特色”的基本原则，分为“地质+生态旅游”、“地质+生态农业”、

“地质+自然教育”、“地质+生态康养”、“地质+创新创意”

以及“地质+综合服务”六种建设模式。 

拟申报的地质文化村（镇）应按照中国地质学会印发的《地

质文化村（镇）评审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地会字〔2020〕

37 号）（附件 1）要求，完成选点论证、调查评价、策划设计

与产品开发、建设实施等工作。 

二、申报渠道、名额 

（一）每个省级地质学会，本批次限报 2 个地质文化村

（镇）候选地参加评审。 

（二）每个省级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本批次限报 2

个地质文化村（镇）候选地参加评审。 

（三）拟申报的地质文化村（镇）限通过一个推荐单位

进行申报。 

 



三、申报材料 

（一）《地质文化村（镇）申报表》（附件 2）； 

（二）《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报告》（附件 3）； 

（三） 地质文化村（镇）申报视频（配解说，不超过8分钟）； 

（四）地质文化村（镇）推介宣传画册或电子幻灯片。 

四、申报程序 

（一）县级申报。由村（镇）所在县级人民政府制作申

报材料，并提交省级推荐机构。 

（二）省级推荐。请省级地质学会或省级自然资源行政

主管部门组织初审，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可靠性

进行审核，填写推荐意见，填报《地质文化村（镇）推荐项

目汇总表》（附件 4）并推荐至中国地质学会。 

（三）中国地质学会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必要的审查或

审核。 

五、其他要求 

（一）申报材料须同时报送纸质版（装订）和电子版，其

中《地质文化村（镇）申报表》一式 15份（原件），其他申

报材料一式 2份。申报材料电子版内容须与纸质版一致。 

（二）本批次申报材料接收时间截止 2020 年 9月 20 日。 

（三）申报材料如涉密，请务必在报送前进行脱密处理。申

报材料概不退还，请自行留底。 

（四）各项附件请到中国地质学会官方网站下载，下载地址：



http://www.geosociety.org.cn/ 。 

六、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孟庆伟、华丽娟、殷小艳 

联系电话：010-68999378、68999020、68999018 

邮    箱：chengxintixi@yeah.net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6号中国地质学会 

（邮编：100037） 

 

附件：1.《地质文化村（镇）评审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 

2.《地质文化村（镇）申报表》 

3.《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报告》（提纲） 

4.《地质文化村（镇）推荐项目汇总表》 

 

 

 

中国地质学会 

2020 年 6月 4 日 



附件 1 

 

地质文化村（镇）评审授牌和监督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普及地球科学知

识，助力地质调查工作转型发展，规范地质文化村（镇）评

审授牌和监督管理有关工作，促进地质文化村（镇）建设，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地质文化村（镇）是指依托地质资源禀赋，通

过深度挖掘地质科学和文化，将其与乡村、乡镇建设相融合，

发展特色产业和经济，提升乡村、乡镇生活品质和文化内涵，

形成的宜居宜业的特色村（镇）。地质文化村（镇）可以是

一个行政村或者一个或多个自然村构成，也可以是一个镇。 

现阶段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按照“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的基本原则，分为“地质+生态旅游”、“地质+生态农业”、

“地质+自然教育”、“地质+生态康养”、“地质+创新创意”

以及“地质+综合服务”六种建设模式。 

第三条  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应按照自然资源部中国

地质调查局和中国地质学会制定的有关技术标准开展，地勘

行业队伍或地学专业机构提供技术服务，县级人民政府支



持，村（镇）负责建设和运营管理。 

第四条  地质文化村（镇）评审授牌和监督管理，坚持

“自愿申报、竞争评选、动态管理、持续发展”的原则，由

拟申报村（镇）所在县级人民政府自愿提出申报，中国地质

学会负责评审授牌和监督管理。 

 

第二章  申报条件和推荐流程 

第五条  拟申报的地质文化村（镇）须按照《地质文化

村（镇）建设工作指南（试行）》（附件 1）要求，完成选点

论证、调查评价、策划设计与产品开发、建设实施等工作。 

第六条  按照“县级申报—省级推荐”的流程申报和推

荐。 

第七条  县级申报。由村（镇）所在县级人民政府制作

申报材料，并提交省级推荐机构。 

申报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一）《地质文化村（镇）申报表》（附件 2）； 

（二）《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报告》（附件 3）； 

（三）地质文化村（镇）申报视频（配解说，不超过 8

分钟）； 

（四）地质文化村（镇）推介宣传画册或电子幻灯片。 

第八条  省级推荐。省级地质学会或省级自然资源行政

主管部门作为省级推荐机构，接受申报材料并对内容的完整

性、真实性、可靠性审核，在《地质文化村（镇）申报表》



（附件 2）填写推荐意见，推荐至中国地质学会。 

第九条  中国地质学会按年度发文组织集中申报工作，

具体时间以中国地质学会文件通知为准。推荐机构应在规定

时间内报送申报材料。 

 

第三章 评审授牌 

第十条  中国地质学会负责从行业相关单位中遴选专

家，组建地质文化村（镇）评审专家库。 

第十一条  根据评审工作需要，中国地质学会每年从专

家库中聘请专家组建评审委员会，负责地质文化村（镇）的

评审、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  评审委员会根据有关制度办法，坚持严格标

准、宁缺勿滥的原则，通过查阅和审议申报资料等方式，对

候选地质文化村（镇）进行评审评分。评审委员会应对相关

工作严格保守秘密。 

第十三条  对通过评审委员会评审的地质文化村（镇），

由中国地质学会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公示期

内有异议的，由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复议。 

第十四条  公示期满无异议和通过复议的，由中国地质

学会授予地质文化村（镇）牌匾和证书，并向社会公布。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中国地质学会负责对已授牌的地质文化村



（镇）进行不定期抽检工作，出具抽检报告并向所在县级人

民政府进行反馈。 

第十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积极支持本辖区地质文化村

（镇）建设，组织对抽检发现的问题进行限期整改。 

第十七条  对整改后仍存在严重问题的地质文化村

（镇）实行退出机制，由中国地质学会撤销并收回地质文化

村（镇）牌匾和证书，并向社会公布。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中国地质学会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2 

 

 

 

地质文化村（镇）申报表 

 

 

 

 

村（镇）名称：                

申 报 单 位：                （盖章） 

推 荐 单 位：                （盖章） 

申 报 日 期：      年    月    日 

 

 

 

 

中国地质学会  制



 
 

 

一、本申报表由拟申报地质文化村（镇）的单位填写，内容须与电子文档的

内容完全一致。 

二、本申报表统一用A4纸打印，一式15份。 

三、申报单位、推荐单位一律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申报地质文化村（镇）名称  

一、村（镇）基本情况 

所在省（市、自治区）  所在县（市、区）  

所在乡镇及行政村  申报村（镇）名称  

是否为村委会（镇政府）

所在地 
口是    口否 村（镇）规模 户  

户籍人口  人 常住人口 人 

上年度村民人均纯收入 万元 上年度村（镇）集体经济收入 万元 

耕地面积 亩 人均耕地面积 亩 

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模式 
口地质+生态旅游    口地质+生态农业    口地质+自然教育 

口地质+生态康养    口地质+创新创意    口地质+综合服务 

特色资源和环境 
口地质遗迹   口优质特色土地   口地热资源   口矿泉水    

口特色生物资源   口优质自然环境   口其他： 

人文资源 
口革命遗址   口特色建筑   口传统服饰   口特色饮食     

口农业活动   口民俗活动   口文学作品   口民间歌谣   口其他： 

特色产业 
口特色地质产业  口特色农产品、工艺品或文化艺术  口民俗与旅居   

口医疗康养      口自然教育与研学    口其他： 

是否编制村（镇）规划 
口是    口否 

规划名称：            期限：     年至    年，批准时间：  年  月 

是否已申报其他类村庄 

口是    口否 

口美丽乡村            口传统村落           口宜居示范村   

口3A景区村庄         口其他： 

周边是否分布保护地 

及保护地情况 

口是  口否 

口国家公园  口自然保护区  口自然公园  口矿山公园  口其他： 

保护地名称： 

二、村庄（镇）建设情况 

基础设施 
口主干道路硬化、通畅   口水电广信设施齐全    口具备公共停车场 

口具备卫生设施（厕所、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等）     口其他： 

科普设施 
口指示牌：  块   口科普解说牌：  处   口科普长廊   口陈列室    

口科普道路或科普广场   口科考研学游览步道   口其他： 

服务设施 
口民宿、酒店等  口餐厅、饭店等  口便利店、超市  口医疗卫生室     

口咨询服务中心  口其他： 

地学产品和人文产品 口地学产品：   项      口人文产品：   项 



三、村（镇）简介（800字以内） 

 

 

 

 

 

 

 

 

 

 

 

 

 

 

 

 

 

 

 

 

 

 

 

 

 

 

 

 

 

 

 

 

 

 

 

 

                                                村（镇）（盖章）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  

申报单位联系地址  邮  编  

申报单位负责人  职  务  

申报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申报单位承诺： 

1. 全面提供并填写申报材料，对其真实性负责。 

2. 积极支持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并接受验收、审核和抽检结果。 

                              

 

 

               单位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四、意见结论 

推荐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委员会意见： 

 

 

 

 

 

 

 

 

 

                               评审委员会主任（或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中国地质学会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五、其他申报材料清单 

1、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报告（附件3） 

2、地质文化村（镇）申报视频（配解说，不超过8分钟） 

3、地质文化村（镇）推介宣传画册或电子幻灯片 

4、其他相关材料 



附件 3 

 

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报告（提纲） 
 

前  言 

一、 村（镇）基本概况 

（一）地理交通 

（二）气象水文 

（三）地貌与地质概况 

（四）人口与经济概况 

二、 地质文化村（镇）建设资源环境条件 

（一）特色地质资源 

（二）自然环境 

（三）社会与人文资源 

三、 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情况 

（一）总体建设思路 

（二）基础设施建设 

（三）科普设施建设 

（四）服务设施建设 

（五）地学产品与人文产品展示 

（六）宣传推广建议 

 

附图：1.地质文化村（镇）资源分布图 

2.地质文化村（镇）规划建设示意图



附件 4 

 

地质文化村（镇）推荐项目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推荐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序

号 
村（镇）名称 

所在省、县 

乡镇及行政

村 

建设 

模式 

村（镇）地质资源禀赋 村（镇）建设情况 

技术服务 

机构 

申报 

单位 

推荐 

单位 特色资源 

和环境 

人文 

资源 

特色产业 

情况 

基础 

设施 

科普 

设施 

服务 

设施 

地学产品和 

人文产品 

 

 

 

 

 

 

            

 

 

 

 

 

 

            

 

    备注：按照《地质文化村（镇）评审授牌和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地会字〔2020〕37 号）等规定，推荐单位填写本表，并对推荐项目及相关材料

的完整性、真实性、可靠性进行审核。 



 

 

 

 

 

 

 

 

 

 

 

 

 

 

 

 

 

 

 

 

 

 

 

 

 

 

 

 

 

 

 

抄报: 自然资源部、中国科协 

      钟自然理事长、李金发常务副理事长 

      学会各位理事，监事会成员，咨询委员会委员 

      正、副秘书长 

中国地质学会                   2020 年 6 月 4 日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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